
 
 
 
 

财税[2015]119号是近年来关于完善研究开发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最为重要

的税收法规文件。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2015第97号公告，在财税

[2015]119号文件的基础上提供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具体实施准则。 

97号公告明确了财税[2015]119号文适用于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日历

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处理，因此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日历年度的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仍适用“旧政策”。 

97号公告主要政策 

• 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和辅助人员这三类。

没有直接参与到研究开发活动中的后勤人员不属于直接从事研发活动

人员的范围，相关费用不能被纳入150%加计扣除的范围内。

• 97公告明确了享受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的固定资产折旧如何进行加计扣

除。可加计扣除的折旧费用为已经进行会计处理且不超过按税法规定

可扣除的金额。

• 关于研发支持活动的费用和/或发生的人工工时，企业需要用合理的

方法记录和追踪非全时用于研发活动的有关设备、无形资产、人员的

使用率和参与率。

• 97号公告详细规定了“其他相关费用”的计算方式和限额。财税

[2015]119号文规定“其他相关费用”的上限为当年符合规定的研发

费用的10%。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更新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
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
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97 号，以下简
称“97 号公告”）

中国税务快讯
第三期  二零一六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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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研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残次品、中间试制品等产生的收入或

利润，在申请加计扣除时，应当用于扣减当期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

• 研发活动直接形成产品或作为组成部分形成的产品对外销售的，研发

费用中对应的材料费用不得加计扣除。

• 以下项目不得申请加计扣除：

- 企业取得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的财政性资金用于研发活动所形成的

费用或无形资产 

-企业所得税前不允许扣除的费用和支出项目 

-不属于财税[2015]119号文中允许加计扣除研发费用范围的无形资

产摊销金额 

• 企业委托外部机构或个人为研发项目进行研发活动支付的费用的80%

作为扣除加计扣除基数。

• 企业委托境外机构或个人研发所发生的费用不得加计扣除（包括港澳

台）。

• 企业是否属于加计扣除政策行业负面清单，取决于其主营业务。“主

营业务”是指该业务收入超过企业按所得税税法计算的收入总额减除

不征税收入和投资收益余额的50%。

• 研发项目立项时应设置研发支出辅助账，由企业留存备查。

• 企业应当在年末汇总分析填报研发支出辅助账汇总表，并在报送《年

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同时报送主管税务机关。

• 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合同应经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由企业

留存备查。

• 每年汇算清缴期结束后税务机关将开展核查。核查面不得低于享受加

计扣除优惠企业数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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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分析 

97号公告可能扩大可加计扣除的研发活动及费用范围 
97号公告明确了各类研发相关人员的定义，包括研发辅助人员但是不包括后勤

人员。例如，参与到研发项目中的项目经理或工程支持人员可能符合“技术人

员”或“辅助人员”的定义。我们建议申请企业应至少每季度以合理的方式将

此类人员的工时分配到各项目中以证明其与研发活动的关联性。在后勤人员方

面，直接参与到核心的产生实质技术提升的后勤人员是否属于直接从事研发活

动人员尚不明确。例如，后勤人员直接参与解决了具有较高技术难度的复杂研

发问题，而不是仅作为研发团队的支持人员。 

在实践中，企业员工、设备和/或已资本化的资产通常同时承担多种职能，包

括但不限于研发职能。在财税[2015]119号文和97号公告中，删除了原政策中

关于员工、设备及资产 “专门用于研发”的字样，因此使得这些费用可以“按

比例分配”归集为符合规定的研发费用。这一改变允许企业将此前不能加计扣

除的研发支持活动的有关费用计入加计扣除申请的范围内。尽管这种“按比例

分配”的方式提供了归集相关研发费用的灵活性，97号公告同时也规定企业需

要对研发活动工时进行必要记录。这样的研发工时记录应作为最终计算研发费

用的依据。 

97号公告可能限制部分研发活动及费用范围 
 97号公告规定了计算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的普遍适用标准。该公告指出若

申请企业在研发过程取得如下脚料、残次品、中间试制品等特殊类型收入，那

么该类收入均为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收入，应扣减对应的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

用。这项规定可能减少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总额，例如： 

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金额总计 

工资薪金 = 100 

对外支付金额 = 100 

其他费用 = 20 

总计 = 220 

销售废弃物/残次品收入 = 30 

最终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金额 

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金额总计 = 220 

减：销售废弃物/残次品收入 = (30) 

最终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金额 =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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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研发活动直接形成最终产品或产品的组成部分所耗用的料、工、费

不可包含在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中。例如，某公司为汽车行业设计并开发机

器人。该公司开发了一个多功能机器人原型，处于行业领先地位。这个原型虽

然存在一些技术缺陷，但基本功能可以实现。因此，原型开发完成的几个月

后，该公司将该机器人原型销售给客户。在这种情况下，按照97号公告规定，

研发该机器人原型发生的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计算如下： 

机器人原型开发费用 

工资薪金 = 100 

材料费用 = 150 

其他费用 = 10 

开发费用总计 = 260 

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 

开发费用金额 = 260 

减： 材料费用 = (150) 

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 = 110 

财税[2015]119号公告扩大了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的范围，并特别列明新增

“其他费用”项目。其他费用主要包括调研费、分析费、评估费、展示费、鉴

定费、验收费、申请费、注册费、知识产权代理费等。但为了控制可加计扣除

的“其他费用”的范围， 财税[2015]119号公告规定了此项费用总额不得超过

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10%。并且，97号公告进一步明确指出可加计扣除

的研发费用总额是指归集的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总额。例如，申请企业归集的

可扣除的研发费用金额为10000万元（其中包括“其他费用”1200万元和直接

研发费用8800万元），最终该申请人可加计扣除的费用为：8800万元+ 978万

元=9778万元（其他费用1200万元受到10％上限的限制）。 

97号公告对研发活动和费用的中立变化 
对于企业来说，税务上的和会计上的折旧/摊销率通常并不相同。97号公告为

申请企业明确规定了资本化的资产作为研发费用申请的计算规则。例如，如果

会计上每年计提的折旧额为200万元，但税务处理仅允许扣除150万元，那么

符合加计扣除折旧额应与税务处理中的金额一致，也就是该资产可扣除的折旧

额为150万元。 

97号公告对申报文件要求 
鉴于税务机关对于申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企业核查面不低于20%，企业建立

符合要求的程序和制度以识别研发项目和归集研发费用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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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最大化税收收益，也可以在主管税务机关提出质疑时有效保护已经申请

的研发费用。 

然而现阶段税务机关接受何种形式的研发项目及研发费用归集记录尚未明确，

例如行业的普遍惯例是以研发项目报告、技术文件、邮件及往来通讯的形式作

为人员工时及费用与某个研发项目相关的证明文件，并以此为基础将公允合理

的费用配备到项目中。而这种情况下，企业保留精确的每周人工工时追踪记录

表可能较为困难。119号文明确了加计扣除并不要求企业一定要有单独的研发

成本中心，这应该是中国企业喜闻乐见的解释。97号公告同时提出，企业需要

在研发项目设立时即建立研发费用的辅助账。这可能带来一定的挑战，即使研

发项目是系统性地开展，但工程师、科学家及财务人员并不总是为研发项目进

行单独核算。有鉴于此，97号公告提供了研发辅助账的标准模板，以此协助企

业通过这种“税务机关认可”的方式记录研发费用并降低不合规的风险。因

此，企业建立有效的研发费用追踪系统并合理归集相关费用是非常重要的。 

97号公告表明，税务机关希望看到企业进行了系统性的研发项目并可以保存相

关支持文件和证据以证明这些项目与研发活动的联系。 

总结 

过去三个月中，李克强总理和政府有关部门就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集中地发

布了多份政策文件，此举反映了政府大力支持中国企业开发新知识以改进产

品、流程的意愿。 

财税[2015]119号文是现有研发优惠政策基础上的重大进步，如果地方税务机

关在文件合规性的要求上做到公平合理，将助力中国实现其经济增长目标。

2015年的97号公告澄清了财税[2015]119号文件中的一些不明之处，特别是与

新规定生效日期和符合规定的研发活动及费用的范围相关的规定。 

毕马威公司将继续与主管机关进行紧密沟通，以确定法规上尚未明确之处，并

就有关研发税务实践和合规问题提供我们的理解和意见。 

如有任何涉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其他中国科技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问题，欢

迎您随时联系毕马威税务咨询团队。请查看以下链接，获取更多毕马威研发政

策解读刊物： 

− 亚太地区研发政策指南-研发税收优惠政策概述 

− 知识产权（IP）管理：高新技术企业/转让定价相关刊物 

− 展望中国-2014年研发政策相关刊物 

研发活动税务联系人  

中国  

Alan Garcia 
研发活动税务 
卓越中心主管合伙人  
+86 21 2212 3509  

杨彬  
中国研发活动税务合伙人 
+86 20 3813 8605 

华中区 

张日文  
税务合伙人 
+86 21 2212 3415 

郑达隆 
税务总监  
+86 21 2212 3080 

华北区 

蒋俊  
税务合伙人  
+86 10 8508 7511 

香港 

杨嘉燕  
税务合伙人 
+852 2143 8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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